
 

第三部分：能力單元 第3頁 

零售業《能力標準說明》能力單元 

「策略、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管理」職能範疇 

 

1. 名稱 遵守商業法規 

2. 編號 111221L3 

3.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相關工作的從業員。從業員能夠瞭解本港、內地及其他貿易夥伴地區的商

業法規，遵守並應用於機構日常的營運及管理工作上，保障機構的利益。 

4. 級別  3 

5. 學分 6（僅供參考） 

6. 能力 表現要求 

6.1 瞭解商業及法例相關知識 

 瞭解香港的法律制度，例如： 

• 瞭解與當事人是否訂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約 

• 瞭解合約無效的原因及違反合約的補償 

• 應用「貨品售賣條例」及比較買賣雙方的權利和責任 

• 瞭解代理制度的性質 

• 瞭解有關侵權行為的法律及追討賠償的原則 

• 瞭解不同企業模式的利弊及各類企業的運作 

• 瞭解個人破產及有限機構清盤的條件和程序 

• 瞭解各類擔保法及擔保條文的法律意義 

 瞭解內地及其他貿易夥伙地區的合同法、外商投資法和公司法，並比較與香港商業法的

主要異同 

 

6.2 遵守商業法規 

 確保遵守下列商業法例，並落實於機構日常的營運中 

• 香港基本法法律制度 

• 合約法 

• 貨品買賣法 

• 代理法 

• 《競爭條例》 

• 侵權行為法 

• 商業組織法 

• 破產清盤法 

• 擔保法 

• 中國內地商業法概要 

• 其他貿易夥伴地區的商業法規 

 

6.3 展示專業能力 

 確保在日常工作中遵守商業法規，不可作出欺騙或舞弊行為 

7.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 能遵守香港、內地及其他貿易夥伴地區的商業法規，進行機構營運管理的工作，以保障機構的

利益。 

8. 備註 此乃能力單元 105020L3 的更新版 

 


